
3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没
有悬念地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被重点提及。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
感自责”，要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各级法院深刻汲取
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
制。（3月12日新华网）

过去的一年，12个被纠正的冤假错案，无疑是中
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坐标。本是报案人的呼格吉勒

图，却被判处死刑，直到18年后才得以洗冤。随着全面
依法治国迈出坚实脚步，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纷纷昭
雪，引发今年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法治的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安全感，保护正义和
公正，让人们对未来有更稳定的预期。一个冤假错案
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
好形象。一方面，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也
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冤假错案的发生，严重侵害当
事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一旦审
判不公，哪怕仅制造一起冤假错案，都有可能击穿社
会公正的底线；另一方面，防范冤假错案还任重道
远。客观而言,谁也无法保证司法产品全部是优质产
品，在“次品”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就应当健全发
现和纠正冤假错案机制，保证司法救济渠道畅通。

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罪推定思想尚未

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司法作风不
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如
破案率、批捕率等。究其根源，在于目前我国刑事诉
讼制度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不够完善。要避免“呼
格案”悲剧重演，就必须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一方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
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
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
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一
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法庭上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法庭上，法官既要关注检察官起诉、指控意见，又要
倾听律师、被告人提出的辩解意见，才能够对案件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既要重视控诉有罪的证据，也要重
视无罪的证据，这样才能全面衡量判断一个案件，才
能防范冤假错案。

呼格吉勒图等案件的洗清冤屈让人们看到了司
法改革的决心和实效。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一切以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为根据，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有罪；必须确保各司
法机关之间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相互监督制约，
这是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为此，应从两个方面
入手。一方面，促使侦查和公诉始终围绕审判程序的
要求进行，确保侦查和公诉的办案标准符合审判程
序的法定定案标准，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
程序；另一方面，确保人民法院切实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坚持程序公正，高度重视庭审的裁判形成功
能，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引导作用。只有铲
除造成冤假错案制度痼疾，才能有效防范冤假错案，
才能让每个公民都感受到法治的护佑、正义的阳光。

浙江329国道旁的绍兴越城区斗门镇杨望村，
远远望去，这一带山上一片绿色。但走近一看，该
村杨望山北有百余座坟墓。这些墓的墓碑和墙体
上，都刷了墨绿的漆。坟墓层层叠叠布满了山头，
实际没什么绿树。（3月12日《钱江晚报》）

去年下半年，越城斗门镇要求对6个村沿路等
区域裸露墓群复绿，可采用的办法有迁移坟墓、深
埋和绿化。但杨望村觉得这三个都有难度，于是就
想到了刷绿油漆。绍兴市民政局事务处伍处长公
开回应称：“我们做这项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今
年还会继续。完成不了就扣分，也没有硬性要求一
定要怎么样，但是这个完成不好会影响政府政绩
考核。”

“刷漆绿化”坟墓的出现，说明我们的某些制
度还有偏颇之处，导向存在问题。“刷漆绿化”当然
不是刷给老百姓看的，而是刷给那些考核者们看
的。相信当地制定绿化墓地的初衷是好的，毕竟对
墓地绿化指标的强化，是当地政府认真贯彻执行

《殡葬管理条例》的措施。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面
对基层走样的墓地绿化工程，偏离政策初衷的行
为，有关政策制定部门是否该反思些什么呢？

赤裸的墓地固然不好看，但光靠行政手段的
强制干预是不行的，应该以正确的工作方法去消
除这种现象，比如，认真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
对于已经建成的坟墓，因地制宜采取栽培绿色植
物的方式进行掩映。而不能搞一刀切式地不顾时
间、地形等客观因素，强推绿化指标 。

山西省财政厅3月10日发布消息，山西省财政
厅设立省本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
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不少腐败案件暴露出，
腐败分子大多是从接受礼金、红包开始，聚敛大量
钱财，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基于此，山西省从2014
年12月29日开始，对违规收受礼金、红包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

据了解，“专户”接受国家工作人员主动上交
的违规收受的礼金红包，“专库”接受国家工作人
员主动上交的违规收受的贵重物品。“专户账号”
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
意，所有款物一律上缴国库，山西省财政厅负责

“一户一库”的日常管理。
(3月11日新华网)

2015年的全国两会，关于“奇葩收费”的
议题得到很多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日前，国
家发改委针对社会质疑表态，称将对现有收费
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对政府管理的收费政策实
行目录清单制并对社会公布，“让单位清清楚
楚收费，让群众明明白白缴费，让收费在阳光
下运行”。（3月11日《南方都市报》）

“税收法定”原则即将通过，“收费法
定”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制定“收费法”，
实行收费法定，给收费戴上一个“法定”的金
箍。

这么多年来，行政事业性收费饱受诟病，
各种附加费多如牛毛。媒体曾报道，与公民日
常生活相关的附加费达30多种，单是电费里暗
藏着的收费估计每年高达270亿元，但明确标
明征收期限的仅5项。很多收费涉嫌重复收
费，比如机场建设费、高速公路费，其依据绝
大多数只是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并无法律依
据。据审计署官网的消息称，2011年11月至
2012年3月，审计署组织对18个省的54个县财
政性资金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县级财政性收
入结构不尽合理，非税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约
占60 . 45%，占比超过税收收入。早在2005
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
经济社会已经快速发展了10年，目前收费的
“盘子”肯定会比这个规模还要大得多。收费
依据的无法可依、无据可查，收费使用无法监

督，去向不明，有无进入政府部门的“小金
库”，甚至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公众长期质
疑，这些钱凭什么收，该收多少，收来的钱又
去了哪里，最基本的问题至今没有说法。去年
至今，新华社陆续播发十余篇“钱去哪儿
了？”系列稿件，追问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或
政府基金的去向。

专家表示，有些费如果必须收，那就将它
转成税，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对于不
必要的费，应该少收或不收。如果是最必要收
的费，也应该发扬民主，听取大家的意见。尽
快颁布行政收费法。哪些费是合法的，应该怎
么收，怎样公开，这些都应尽快纳入法律轨
道，实行收费法定。才能做到依法收费，规范
收费，有法可依。当收费无法律依据时，就应
视为乱收费，公众就有权拒绝交费。

不管交税还是交费，都应当依法收取，有
法可依。如果管住了乱收税，却没有管乱收
费，公民、法人和企业照样还是负担很重，老
百姓还是会有怨言。只有“收费法定”，才遏
制行政收费乱象。通过法律管住“乱收费”，
戴上金箍，将乱收费或滥收费的权力关进笼
子，使权力不能任性。对此，必须考虑用法律
管住伸向老百姓兜里的“那只手”。比如，可
以借助立法法修改的契机，从法律层面对行政
事业性收费加以约束。

作 者/ 唐春成

广州部门财政预算报告今年首次晒出政府采
购项目支出预算明细，个别名目和价格让人有些

“意外”，例如在市教育局广州外国语学校义务植
树购置费中，拟采购2棵樟树12万元，20棵榕树50万
元；而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的部门预算中，用于
全市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支出预算是105万元。（3
月12日《南方都市报》）

用12万买2棵树，如果说也是绿化，那么显然是
异化了的绿化。实际上，这于现在城市绿化中，并
非个别现象。比如在树种的选择上争奇斗胜，乃至
盲目引进不适合本地的珍稀树种，或者大树古树，
追求“短平快”景观效应，尤其是许多单位大门前，
动辄就是大树巨石。无疑，绿化已经成了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这所学校的这2棵天价树，与其说是
绿化，不如说是摆谱。

其实，绿化的最主要目的是改造生态，而一个
现代城市，生态状况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指标，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良好生
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一个以人为本的
城市，必然把绿化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如果是
出于以“宜居”为目标的绿化，那么，更应追求的必
然是绿化率，而不是景观效应。

■ 漫 画

坟墓刷漆

“绿”了谁的眼睛
□ 谢晓刚

12万买2棵树

异化的绿化
□ 钱夙伟

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 吴学安

收费亦当“法定”
□ 朱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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